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2021-477        
项目名称：丹阳市伟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1#厂房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21年11月08日      
丹阳市伟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1#厂房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21年11月08日

                           （审查机构章）

（附审查意见）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1#厂房

	
	建设单位
	丹阳市伟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丹北镇

	
	建筑面积
	14975.57㎡
	建筑总高度
	23.735m

	
	建筑层数
	地上：5层 
	耐火等级
	二级/戊类

（金属冷加工）

	
	场地类别
	Ⅲ类
	抗震等级
	三级

	
	结构体系
	
	基础形式
	

	
	规 模
	5层、跨度13m、吊车20T、

5000㎡≤累计面积≤20000㎡
	工程等级
	大型

	勘察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伟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1#厂房

	设计编号
	ZJ2021-035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中庭内侧的玻璃幕墙下方也应采用防冲击雨篷防护（苏建函科〔2015〕297号）。

三、安全隐患

1、本建筑（西侧部分）怎么看都像个“办公等民用建筑”，有隐藏设计的嫌疑，应提醒使用方：本工程严禁当作“办公等民用建筑”使用！（建设方及负责人应提供：生产物品、厂房火灾类别情况说明及使用承诺书）。

四、其他

1、提供的“许可证的规划附图”的内容粗糙（如缺规划技术指标、消防车道没有规划、用地范围内未规划配套的“办公等民用建筑”），总图缺少详细的规划技术指标，且无法判定是否满足规划要求，所以请设计人员仔细检查总图标注的尺寸及相关数据（应提供规划技术数据），避免误差，确保总图的各项指标与规划一致（否则应由设计单位负由此而产生的责任）。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1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黄斌
	强制性标准
	1
	
	建筑设计
	

	设计人
	钱磊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伟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1#厂房

	设计编号
	ZJ2021-035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1、经抽查：结施05/21  5.970～10.970柱平面整体配筋图2/G、2/A柱加密区箍筋面积不满足节点核心区计算值；结施16/21  二层板平法施工图 2交G~F轴线处板顶实配钢筋小于计算值；结施20/21  屋面板平法施工图 B交4~5,16~17轴线处板顶实配钢筋小于计算值；不符合GB50011-2010（2016年版）-5.4.2条规定。不一一举例，请全面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桩基设计等级定义为乙级，设计采用的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的确定，需根据经验参数估算结果和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综合对比确定（JGJ94-2008-5.3.1.1），未提供试桩报告。

2、结施12/21：按二级框架考虑时，三层梁平法施工图：KL6~8中梁上部通长钢筋少于两端上部钢筋较大值的1/4。GB50011-2010（2016年版）-6.3.4-1，其余各层自行校核并回复校核结果。
3、计算书：

1）缺基础梁挠度和裂缝简图；缺桩对承台的局部承压计算结果；应提供两桩承台详细计算书；补充吊车梁计算及选用计算书；补充牛腿计算书；补充雨蓬计算书；框架计算书中部分配筋简图字迹重叠，无法审核。

2）计算书中框架抗震等级均为三级，而图纸总说明中框架抗震等级为二级，计算与图纸不符，请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

3）当按二级框架考虑时，4~17轴线框架计算书中第2层中柱轴压比超限，请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
4）4-17轴线框架计算书中第5层楼面荷载输入设备荷载与结构图纸20/21中凸屋面板平法施工图中设备布置位置不符，请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
5）4-17轴线计算书中恒载遗漏吊车梁自重。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1、.结构设计总说明中：本说明中所列部分规范规程已经废止，规范名称错误，请自行核对并调整；应注明地下水水位，根据现场地下水位的情况，酌情增加施工降水方面的内容；应按GB50010-2010（2015年版）-9.7.1条对受力预埋件的锚筋提出要求；
2、根据地勘建议，单桩承载力估算宜考虑负摩阻力。
3、结施03/21： 桩基施工说明须注明“预制空心管桩连接焊接施工时，应并严格按图集苏G03-2012-44页接桩图分三次堆焊。”；采用C型桩尖应为图集P47页；CT1,CT4,CT6剖面标高错误,平面桩标高与详图桩标高不一致，应自校并回复自校结果；
4、结施20/21：凸屋面梁平法施工图中WKL4(2) 1/A~C跨梁箍筋宜加密。
5、结施20/21：HPB300无直径14以上的钢筋，因此电梯吊钩采用直径22的HPB300钢筋不合适。GB50010-2010第4.2.2条表4.2.2-1。

6、结施21/21： 楼梯1,2模板图中轴号标注错误；宜明确楼梯抗震等级；梯柱（TZ）、梯梁(TL)宜注明按框架施工，明确抗震等级；TL2箍筋间距宜为@75。

7、4~17轴线框架结构超长，除后浇带外，应采取更多减小混凝土收缩的措施；基础梁亦应设置后浇带。
8、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并回复自校结果。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地基基础
	

	专业负责人
	朱明华
	强制性标准
	3
	
	结构设计 
	

	设计人
	李德龙
	
	
	房屋抗震设计
	1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伟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1#厂房

	设计编号
	ZJ2021-035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无)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贡伟荣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周玉娟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伟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1#厂房

	设计编号
	ZJ2021-035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1、总配电箱防电气火灾漏电流报警信号除了远传接入有人值守值班室的声光报警器外，总配电箱上也应设声光报警器。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钟国洪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范利平
	
	
	
	


（防雷装置设计）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伟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1#厂房

	设计编号
	ZJ2021-035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无)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钟国洪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范利平
	
	
	
	


